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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司法解释对住房信贷影响不容小视(2004年12月30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 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为《规定》）将在2005年1

月1日实施。该《规定》明确表示：“被执行人员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，人民法院可以查封，但不得拍卖、变卖或抵债。”

对于该项司法解释，如果在住房还没有市场化以及个人住房信贷不发达的情况下，可能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，甚至于人们还会对此司法解

释十分赞许。 

  因此，该司法解释完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，即个人的生存权优先于债务偿还。 

  但是在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今天，房地产业的发展完全是个人住房消费信贷的结果。就最近的统计情况来看，国内个人住房消

费贷款余额估计达近2万亿元。如果设定抵押的住房在个人违约时，银行无法以其为抵押物来执行，那么各金融机构是否再做这种住房抵押

贷款是十分值得怀疑的。银行不做住房抵押贷款，既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，也可能会影响个人的住房消费。《规定》看上去是一件小事，

但实际上如果该《规定》真的严格履行，其影响与结果则是大事了。 

  目前该《规定》的司法解释已经引起了国内各银行广泛的关注，而且有些银行的总行已经向下面的分行下发了通知，要求下属分行针对

2005年开始实行的司法解释后可能出现的局面，对现在已经具备执行条件的房屋尽快实施拍卖式或者抵债，对已经提起诉讼的，要争取尽

快地结案进入执行程序。 

  正是针对这种司法解释，一些银行不仅收紧了个人住房消费信贷的条件，也对这些条件增加附加条款。甚至于有银行早就明确表示，在

执行这种司法解释之后，如果相关的房贷案件增加，那么对个人房贷政策就可能收缩，对贷款人的审查会更加严格。 

  如果从个人的生存权的角度来说，该《规定》的司法解释是对“以人为本”的科学发展观的细化。因为住房既是一般的商品，也是人们生

存的必需品。司法解释就从后一意义上给出住房的内在规定性，这也是我们社会司法公正的体现。 

  但是，任何法律可以在一个方面给出它的规定性，但另一方面可能具有不完备性。这样就可能有人故意利用这种不完备性为个人谋利。

也就是说，《规定》的司法解释对住房的商品属性方面的规定是不完备的，而这种不完备性就可能成为有人谋利的工具。 

  因为，就《规定》的司法解释来说，它是假定该社会中的个人信贷主体都是讲信用的、理性的，个人信贷违约的发生并不在于个人主观

问题，而是外在客观的结果，或是突发事件，或是不可预见的事件。但国内不仅信用观念十分缺失，而且不少人甚至利用这种信用缺失去掠

夺国家及个人之财富。 

  因此，根据《规定》的司法解释，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，或要骗银行的钱，他就可能以必需住房为借口而不还房贷。特别是如果这些人

与房地产市场的中介机构合谋时（如目前不少律师出具的关于购房时个人的收入水平证明，购房者购买多少价格房，律师就能够出具多少收

入水平的证明），那么这种人向银行贷款购买多处住房而不还贷的事情就可能发生。 

  如果这样的事件频繁地出现，银行为了降低风险，收紧个人住房消费信贷的可能性随时会发生。这就是目前国内银行对司法解释十分关

注的原因所在。 

  同时，由于目前国内处于经济上升时期，房价会持续地上升，个人的失业机会也不大。抵押的住房在银行看来风险不会太高，但如果国

内的经济从一个上升时期进入一个下降周期时，那么不仅房价会下跌，而且个人失业机会会增多，工资水平会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会

有更多的人以必需住房为借口而不还房贷，从而使银行的房贷风险大增。银行正是出自这样考虑，收紧个人住房消费信贷也就必然。如果银

行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收紧，不仅会影响到整个房贷政策的变化，也会影响到整个个人的住房消费信贷，影响整个房地产业与国家经济的发

展。根据上述的意义，该《规定》的现行司法解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决不可低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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